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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榆林科创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设计人（全称）：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

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榆林科创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林

萃路等14条市政道路工程可研编制及勘察设计服务的采购合同包2 及有关事项协商一

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林萃路等 14 条市政道路工程可研编制及勘察设计服务的采购 。

2.工程批准、核准或备案文号： 。

3.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合同包服务范围武烈巷、崇德路、忠武路、科创六路、景

瑞路、惠安路、公园一路、公园二路八条市政道路可研编制及勘察设计服务 。

4.工程所在地详细地址：榆林科创新城内。

5.工程投资估算： 万元。

6.工程进度安排： 90 日历天。

7.工程主要技术标准：工程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性

标准，以及相应的规范、规程等。

二、工程设计范围、阶段与服务内容

1.工程设计范围： 勘察技术标准和要求、工程设计范围、阶段与服务内容详见专

用合同条款附件1。

2.工程设计阶段： 勘察技术标准和要求、工程设计范围、阶段与服务内容详见专

用合同条款附件1。

3.工程设计服务内容：地质勘察报告、项目建议书和可研编制、方案设计、初步设

计（含概算）、施工图设计和施工配合等。

勘察技术标准和要求、工程设计范围、阶段与服务内容详见专用合同条款附件1。

三、工程勘察设计周期

计划开始日期： 2025 年 9 月 30 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5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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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程勘察设计周期以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的约定为准。

四、合同价格形式与签约合同价

1.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合同

2.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壹佰陆拾捌万贰仟元 （¥ 1682000.00 元）。

五、发包人代表与项目负责人

发包人代表： 。

项目负责人： 陈丽娜 。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2）通用合同条款；

（3）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4）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5）发包人要求；

（6）技术标准；

（7）发包人提供的上一阶段图纸（如果有）；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

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设计依据，并按

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设计人承诺按照法律和技术标准规定及合同约定提供工程设计服务。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榆林科创新城签订。

十、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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